
武昌首义学院文件
院教〔2015〕23号


关于开展第六届校级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暨湖北省第五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校内选拔赛的通知

各院（系、部、基地）：

为促进广大青年教师积极投身教学工作,提高教学水平，根据《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实施办法》（校教〔2012〕70号），学校将组织开展第六届校级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同时在校内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的基础上，选拔产生代表我校参加湖北省第五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的选手。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竞赛模式

1.预赛：院（系、部、基地）进行基层预赛，产生参加校级决赛人选。

2.决赛暨省级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校内选拔赛：决出校级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二、三等奖，并推荐产生代表我校参加省级竞赛的人选。 

二、参赛条件
1.申请参赛的教师应符合《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实施办法》（校教〔2012〕70号）中关于参赛条件的要求。

2.以往参加教学竞赛并获奖的教师可再次申报参赛，但本次获奖等级必须高于以往获奖等级方予奖励。

3.往届获得过校级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的教师可报名参与省级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的校内选拔赛。

三、竞赛内容及方法

竞赛内容由教学设计、课堂教学、教学反思三部分组成，其中教学设计部分占竞赛总成绩的20%，课堂教学部分占竞赛总成绩的75%，教学反思部分占竞赛总成绩的5%。具体内容及评分标准请参见《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实施办法》（校教〔2012〕70号）相关条款及附件。

四、进程安排
1.各院（系、部、基地）成立青年教师教学竞赛预赛评审组，成员一般5-7人，其中校教学顾问委员会专家2人，兄弟院（系、部、基地）专家2人。

2.2016年4月10日前，各教学单位应通过随堂听课、组织集中形式的院（系、部、基地）级竞赛等方式进行预赛。预赛结束后一周内，将预赛结果及推荐参加学校决赛的名单报教务处202。

参加校级决赛及省级竞赛校内选拔赛的教师需填写《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报名表》（见《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实施办法》〈校教〔2012〕70号〉附件四）。

推荐参加校级决赛的人员一般为预赛一等奖获得者，其比例为专职教师40人及以上的教学单位推荐1-2人，40人以下的教学单位推荐1人。

3.2016年4月中旬进行校级决赛及省级竞赛校内选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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